
法規名稱：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市內他園服務作業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6 年 07 月 1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11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6）北市教前字第 10636890400號

函訂定全文 14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本要點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臺北市公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或學校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附幼）委託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辦理現職教保員申請遷調其他幼兒園或附幼（以下簡稱市

    內他園），該幼兒園或學校應於本局規定期限內提送委託書，各校（園）委託情形由本

    局公告之。

三、申請遷調市內他園之教保員應於本局規定期限內，向幼兒園或學校提出申請，逾期申請

    者，不得參加遷調。

四、教保員符合下列各款要件者，始得申請遷調市內他園：

    （一）在現職幼兒園或附幼實際服務時間累計達六學期以上。

    （二）留職停薪者，經幼兒園或學校核准於當學年度遷調生效日前回職復薪。

    （三）無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第一款實際服務時間之計算，不包括擔任幼兒園或學校之借調人員、代理教保服務

    人員或留職停薪之年資。

五、教保員申請遷調市內他園，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一份。

    （二）服務證件影本（教保員契約書、年資證明、考核、獎懲、研習等證明文件）。

    校（園）長應依據申請遷調教保員所提相關證明文件確實審核後核章，並負審查責任。



六、幼兒園或學校應依申請表所列各項積分項目，確實審核申請遷調教保員之積分；其積分

    項目及核給基準如附表。

七、教保員申請遷調市內他園，其申請文件經幼兒園或學校送至本局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更改或撤回申請。

八、為辦理幼兒園及附幼教保員遷調作業，本局應組成本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

    作業小組為之。

九、遷調作業小組按申請遷調教保員之積分高低，依下列順序辦理：

    （一）志願幼兒園或附幼單調，單調成功時連帶開缺供其他教保員單調。

    （二）志願幼兒園或附幼多角調，先辦理六角調，結束後再依序辦理五角調、四角調、

          三角調及互調。

十、申請人之積分及志願均相同時，遷調作業小組應依年資積分、考核積分、獎懲積分、進

    修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

    依前項規定仍無法定優先順序者，由抽籤或電腦排序決定之。

十一、經遷調之教保員除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外，幼兒園

      或學校不得拒絕進用。

十二、凡經達成遷調之教保員，應於本局規定期限內至新服務幼兒園或學校報到，未在規定

      期限內至遷調幼兒園或學校報到或報到後放棄者，四年內不得再申請市內遷調。

十三、教保員經達成遷調而未報到或報到後放棄，致影響其他幼兒園或附幼教保員遷調者，

      各該遷調均失其效力，各教保員仍留原幼兒園或附幼服務。但未報到或報到後放棄之



      教保員，其原服務幼兒園或學校可增開缺額時，不在此限。

十四、教保員於同一年度僅得擇一提出市內遷調或市外遷調之申請，不得同時申請。


